
 
 
 
 
 

 
 
 

股票简称：佛山照明（A股）    粤照明（B股） 
股票代码：0 0 0 5 4 1（A股）    200541（B股） 

公告编号：2008－002 
 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对相关网站和媒体报道澄清暨复牌的公告 

 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 一、传闻情况 

1、2008 年 1 月 24 日，《上海证券报》报道了《财政扶持高效照明

产品惠及多家公司》，指出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《高效照明产

品推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可能让包括佛山照明在内的公司受

益。 

  文章指出：“财政补贴将重点支持高效照明产品替代在用的白炽灯

和其它低效照明产品。主要是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、三基色双端直

管荧光灯（T8、T5 型）和金属卤化物灯、高压钠灯等电光源产品，半导

体（LED）照明产品，以及必要的配套镇流器。国家采取间接补贴方式进

行推广，即统一招标确定高效照明产品推广企业及协议供货价格，财政

补贴资金补给中标企业，再由中标企业按中标协议供货价格减去财政补

贴资金后的价格销售给终端用户，最终受益人是大宗用户和城乡居民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，大宗用户每只高效照明产品，中央财政按中标协议供货



价格的 30%给予补贴；城乡居民用户每只高效照明产品，中央财政按中

标协议供货价格的 50%给予补贴。 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将分批下达高效照明产品财政补贴推广任

务，省级节能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组织中标企业

落实推广任务，确保实现“十一五”期间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推广高效照

明产品 1.5 亿只”。 

2、2008 年 1 月 24 日《中国证券报》还报道了本公司获得 13.5 万

套节能灯合同的事项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  1、截至公告日，本公司尚未获悉该文件正文，本公告上述内容均引

自以上二网站。 

根据网文所载，本公司认为《高效照明产品推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

暂行办法》是我国政府加大力度推广高效照明产品的重要举措。目前我

公司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为高效照明产品，例如 T8、T5 三基色双端直管荧

光灯、金属卤化物灯、一体化电子节能灯和高压钠灯等。从 2006 年度和

2007 年前三季度的情况来看，上述高效照明产品的灯泡产量占公司总产

量的 25%左右，销售收入和利润分别占公司 30%左右。《高效照明产品推

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实施，将对本公司以上主要产品的生

产和销售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。但由于公司尚未取得该文件的正文，并

且目前国家也尚未公布高效照明产品的相关投招标具体办法，故本公司

目前尚无法预计将会给公司经营带来何种具体程度的影响。 

2、经本公司核实，公司近期在地方政府机关绿色节能照明灯具公开

招标采购中，分别取得福建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合计 13.5 万套 28W 节能

灯管的招标项目。预计为公司增加销售收入 320 万元左右。由于这两个

项目的招标金额没有达到有关部门对于重大事项公告要求，对公司的经



营也没有带来重大的影响，因此，公司没有作出专项公告。但对节能产

品的生产和销售及收益情况，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及时进行反映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、本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制定了严 

格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。 

2、本公司对相关机构或个人造谣、误导性报道、误导性分析的 

立场和观点，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

3、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况。 

四、必要的提示 

1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香港大公报》为本公司 

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

为准。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，切勿轻信传闻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1 月 24 日 

 


